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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私法自治对税收确定性的影响日益加深，因此产生的征纳争议也日益增多，正确地认识、分析和应对私

法自治影响下的税收确定性问题是税务机关目前面临的重要考验。解决该类问题，应该首先从思想上提

高认识，在税收基本法上进行原则性的界定，完善税收实体法和征管程序，避免问题的产生，优化执行

机制确保精准执法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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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private law autonomy on tax certainty is deepening, so the tax collection disputes 
are also increasing.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analyz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tax cer-
tain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ivate law autonomy is an important test for tax authorities. To 
solve such problems, we should first raise awareness ideologically, define the basic tax law in prin-
ciple, improve the substantive tax law and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dure to avoid prob-
lems,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nd ensure accurate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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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私法自治与税收确定性相冲突而产生的税务争议日益增多，对私法自治影响下的税收确定

性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有利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和公平公正地落实税法规定，也能够为解决

复杂的税收争议提供支持。因此，对私法自治影响下的税收确定性问题的探讨具有积极的意义。 

2. 私法自治影响下的税收确定性的现状 

2.1. 部分私法制度构成了税收确定性的要素基础 

一是私法的工具化作用影响税收确定性。私法很多方面已成为税法基础性工具。首先，税法中多数

概念直接来自于民法领域。其次，部分民法原则的借用，如税法的信赖原则就来自于民法诚实信用原则，

其精神内涵则完全一致。其三，民法规则在税法中的运用，如，民法规定的法人的有限责任，自然人的

无限责任，在纳税责任中得到了同样适用。 
二是私法自治通过税收征管制度影响税收确定性。在税法领域内，私法对公法影响也是普遍存在的，

尤以公法私法化的方式对税法产生影响。在税收领域，税收担保作为公法私法化的重要表现，与私法上

的担保在很多方面存在相通之处。在具体的税种法规中，税法明确赋予纳税人可以进行意思自治选择有

利于自身的税务处理的规定随处可见，如增值税纳税人类型的选择 1。 
三是税收实体政策中私法自治对税收确定性的影响。对一些具体事项的税收政策性问题，明确纳税

人可以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进行选择适用，纳税人的任何选择都是合法的，但是其税收结果则是不一样

的。如，2021 年国家为进一步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出台规定，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住房租赁

企业中向个人出租住房，对取得的全部出租收入，可以自主决定选择计税方法 2。 

2.2. 私法自治通过税收要素决定税收确定性 

一是私法自治影响税收要素的确定性。其一私法自治影响纳税主体的确定。例如，关于承包人与发

包人、承租人与出租人、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如何确定纳税主体的问题 3。其二私法自治影响纳税义务发生

的时间的确定，如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其三是私法自治影响法律责任的承担者。税

收征管实践中，税务机关对购买方或第三方主动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一般予以认可。 
二是私法自治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确定性。现行营改增税收政策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建筑服

务是甲供工程模式的，计算缴纳税款方法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选择简易计税方式还是选择一般计税

方式完全取决于双方的意思自治对建筑劳务承包方式的选择，从而导致了该笔经济业务所负担的应纳税

额的不确定。 
三是私法自治会导致税收确定性争议的产生。征纳双方对税法与民法上的概念存在不同的解释或解

释方法的差异而导致理解上的误差，因此产生征纳争议。还有纳税人对税法字面文义简单理解而导致的

争议。如对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不按照租赁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按照金融服务业中的贷款服务业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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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6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第一条。 
3财税[2016] 36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附件——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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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增值税 4。 

2.3. 私法自治影响税收确定性的主要方式 

一是私法自治与税收确定性的规定相互分离。关于混合性投资业务的税务处理的规定，企业兼具股

权和债权双重特性的投资业，符合一定条件时，按照债权性投资处理 5。规定的条件基本是投资和被投资

方的意思自治约定，税法否认了其法律形式上的性质，按其经济实质进行税收处理。土地增值税税收管

理中也有税收确定性政策否定私法自治的例子，如，对以股权转让为名义实质转让土地的纳税人征收土

地增值税。  
二是形式上的私法自治决定了税收确定性。在股权代持的税务处理中，税法从形式上对代持双方的

意思自治给予了支持。股权代持是指公司实际出资人与第三方约定，以第三方名义代理实际出资人行使

股权或股份权利义务的处置方式。许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通过股权代持协议来确定持有股权

或股份的真正股东的事实。 
三是以避税为追求的私法自治改变了税收确定性。避税是纳税义务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不完善而

导致的不确定性，通过对经营及管理活动的人为安排，达到规避税负的目的的行为。在实施避税的过程

中，通过单方、双方或多方的私法自治安排，确定契约，推迟或减少税收缴纳，影响税收确定性，从而

实现避税的目的。 

3. 私法自治影响下的税收确定性问题 

3.1. 对税收确定性和私法自治存在认识和实施上的失衡 

一是立法上过多地强调了税法的强制性。在当前税收法定原则尚未完全落实到位的情况下，过于强

调税收确定性的规定特别是规范性文件规定，在现行税法中并不鲜见。二是在税收执法上尊重纳税人的

私法自治不到位。不能公平公正公开地行使行政执法权，缺乏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三是纳税人

守法方面追求自身利益滥用私法自治[1]。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仍未健全，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

层出不穷，相关法律制度仍未健全。国家税务总局公开曝光的演艺明星和网红们利用“阴阳合同”(拆分

合同、设立“掩护公司”的方式)涉嫌偷逃税问题，就是典型的滥用私法自治改变税收确定性，达到偷逃

税款目的的案例。 

3.2. 缺失税收确定性与私法自治关系的原则性界定 

一是税法体系内部未界定税收确定性与私法自治关系。在现行《税收征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

关于如何处理税收确定性和私法自治之间关系并没有原则性的规定加以界定。二是法律间冲突制约了私

法自治的准确表达。《税收征管法》与其他法律存在冲突和矛盾的地方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并不鲜见。如，

关于税收优先权与《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存在不一致。三是民法领域未规定私法自治

原则在税法中的运用问题。作为公法性质的税法中无法在民法中找到如何适用私法自治的条文，对存在

明显相互影响关系的私法自治和税收确定性，民法并未有条款涉及说明两大部门法之间缺少沟通的桥梁。 

3.3. 税收实体政策规定造成的税收不确定问题 

一是税收实体政策规定的不一致性。在现行税法政策中，针对私法自治可能造成避税的情况而制定的

反避税条款，不同税种规定的基本内容和精神相近但又存在差别，导致税务执法人员和纳税人无法严格加

以区分。二是税收实体政策规定空白而导致税收确定性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对个别问题仍然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公告 2013 年第 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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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规定不明甚至没有规定的情况。三是税法的复杂性导致税收确定性问题。税制改革的过渡期内，我国

的税制的复杂性仍超出了大多数纳税人的认识水平，即使作为办税人员对众多税收问题也是难以准确理解。 

3.4. 未有效建立解决私法自治影响下税收确定性问题的制度和机制 

一是税收执法人员执法水平的差异导致的税收确定性问题。当前，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的税收执

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差异仍然存在。不考虑税收执法人员违法违规的执法行为，正常的税收执法行为因为

各人的能力和理解差异也会造成税收结果的不同。 
二是税务机关针对性的征管服务机制不够健全。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服务体系正处于不断改革变

化过程中，现代化税收征管制度正在建立过程中，但无可否认的是，需要完善的制度很多。对因私法自

治而导致的税收确定性争议，税务机关往往根据现有的税收政策作出或左或右的处理，未形成统一确定

的的解决制度。税收确定性对私法自治的侵犯，纳税人也难以通过正常争议解决渠道加以解决。 
三是司法机关未能建立中立裁判的问题解决机制。缺乏专业性的裁判机构客观中立地解决出现的冲

突问题，司法机关对税法案件中的实体内容一般保持谦抑，加之其独立性程度问题，无力予以明确的干

预。司法机关负责税收行政案件审理的对税收实体内容缺乏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建立专门审理税务案件

的税务法庭。 

4. 私法自治影响下的税收确定性问题之对策 

4.1. 正确认识私法自治影响下税收确定性问题 

一是正视冲突，厘清税税收确定性与私法自治原则的关系。鉴于两者本质的差异，需要有清醒的认

识，不能强求保持完全一致，但应该依照各自的权力范围和边界，在各自的领域内分别予以正确的处理。 
二是税法保留对私法自治的合理干预是税收确定性需要。出于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考量，为保证市

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必须通过税法等法治手段对市场行为进行调整规范。 
三是税法应保持对私法自治原则的必要的谦抑。黄茂荣认为：“税捐法应尽可能尊重私法自治原则

及契约自由原则，不要对于企业组织、融资方式及各种法律行为施加影响。”[2]近年来，国家出台的许

多税收政策保持了税法对私法自治的谦抑，充分尊纳税人的意思自治。 

4.2. 通过法律确立税收确定性与私法自治关系的基本原则 

一是首先是确保税法体系的完整统一性。在进一步修订完善《税收征管法》后，确立其税收基本法

的地位，在落实税法定原则的过程中，确保各税种法律之间的统一性和关联性。法律实施条例应严格遵

循法律的规定，不得与法律相冲突，加大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清理，确保不得与上位法相

冲突。施正文教授提出的先制定《税法总则》，后逐步制定我国的《税法典》，也正是为解决税法的统

一性问题的可行的建议[3]。 
二是在税收基本法中确立税收确定性与私法自治关系的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税收征管法》修

改的准备阶段。通过明确税法与私法的关系确定税收确定性与私法自治两者之间关系[3]。 
三是修改调整与税法相冲突的法律，维护税收确定性。应当修改《破产法》及《民事诉讼法》中关

于有担保债权清偿顺序的有关规定。考虑私法自治因素，与《刑法》保持一致，把税法中的偷税修改为

逃税，增加关于漏税的规定。 

4.3. 通过税收实体法的完善降低私法自治对税收确定性的干扰度 

一是精准贯彻实质课税原则。作为税法适用的具体原则，实质课税不能违背税收法定原则。对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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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在税收规避(通过私法自治方式作出)等行为，运用实质课税原则可以透过表面现象发现其经济实质并

能够予以公正征税。实质课税原则是对形式课税原则的有益补充，但这种补充作用应受到一定限制[4]。 
二是统一税务处理，细化相关法规。税务机关的管理部门之间针对不同的角度出现的口径不一致的

情形进行收集整理，统一口径，限制税务人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三是明确统一税法解释。在既定的法律体系下，要确保对税法解释的统一，尽量减少过多的税法解

释性文件。严格对不同税种法律解释的法律审查，确保不同税种间法律解释的统一性。限制省一级及以

下的税务机构不得擅自制定解释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没有明确的的税法问题。 

4.4. 通过优化征管避免私法自治影响下的税收确定性问题发生 

一是落实现行一般反避税制度。税务部门首先应建立专门负责反避税工作的部门，鉴于其复杂性，

实施部门应设立在省级税务机关，确保有效运转。其次，建立情报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系统。基于现实的

税务部门的数据拥有量，开展精准高效的分析。其三，建立高效的纳税评估体系。税务机关应准确评估

企业、关联方以及与关联业务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提供的资料，采用多种方式开展评估核实。 
二是建立推广税收事先裁定制度，提高税收确定性。引入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完善我国税收征管体系。

修改《税收征管法》，整合现行的事先裁定制度，逐步建立完善我国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 
三是建立健全税务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制度。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推行税收行政裁量权。通过

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有效解决不同的税务机关及工作人员在税收执法尺度上掌握不一的问题，

提高税收确定性，让纳税人形成明确的预期，促进有效的私法自治。 
四是加大落实行政执法领域中的“三项制度”力度。当前，国家把在行政机关大力推行“三项制度”

作为当前重要的法治建设的基本任务，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应严格落实好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

和重大执法事项法制审核制度等“三项制度”。 

4.5. 通过相关机制优化提高私法自治影响下的税收确定性 

一是加大统一税收执法和执法监督力度。首先是加大制度性规定的审查，确保执法依据的统一。其

次是自由裁量范围内的差异，制定管理办法和自由裁量基准最大范围的进行限制，确保自由裁量保持在

较合理的区间内。持续开展对税收执法人员的税收相关业务特别是法律知识的培训。在税务机关内部开

展有效的税收执法督察，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二是提高全社会的纳税服务水平。税法制定机关应对可能存在税收执法争议的，及时研究确定统一

的一定范围内的执行标准和执行口径。其次，加大税法的宣传辅导力度，采用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向纳

税人解读税收政策，提高对政策理解的一致性。三是大力推广税务代理机构的税收代理服务，化解征纳

双方的征纳争议，提高政策沟通效力。 
三是提高税务机关的依法行政水平。严格控制规范性文件出台的随意性，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确

保合法性、确定性和统一性，为纳税人的私法自治提供稳定的预期。尊重私法自治，应最大程度地减少

税法调整的频率，加长税法的执行期，提高税收确定性。 
四是逐步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程序。现阶段，可暂先考虑在中级法院以上设立税务行政庭，在

基层法院配备具有专业知识的专业法官负责税务案件的审理。条件成熟后，考虑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建

立税务专门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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